
110年度憲二字第6了號
陳述意見
聲 請 人 :南｜台君

訴訟代理人 :李念祖律自而



聲請人南怡君女士簡歷

擁有台灣律自而執照及美國加、l、 l、l律自而執照

美國 S缸血 L〔wren㏄ College學士

東吳大學 法律碩士

紐約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 國際金融碩士

理律法律事務所 1少少7琍“

中華開發金控集團 200牛迄今

中華開發金控社會責任委員會社會公益小組組長

財團法人台灣尤女力又斯基金創會菫事

108年度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私募及創投業委員會傑出成就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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犬法官是否應對經濟幵ll法放寬審查標準 ,給予主
管機關更犬的管希ll權 9

●

否 。

．經濟幵ll法概念模糊 ,作為罪幵ll法定的例外 ．缺乏憲法基

礎 o

．為罪刑法定開啟危險的例外 ,放任行政權力隨意召喚幵l」

罰 ,權力分立必將崩壞 。

．本案立法 ,據說是參照英美立法｛歹ll,但美國證交法無強

常ll收購 ;英國法不採刑罰強制

．我國立法是意義模糊的本土發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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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公開收購 (證交法碎3-1第3項 )的核心規範目的 ,是股東平等嗎 ?

．立法理由沒寫股東平等是立法目的 !

●為何證交法碎3-1︳︳︳不若碎3-1︳︳或英國及日本立法｛歹ll標明 「有表決

權之股份」 ,今 日又已涵蓋與經當權無涉之不動產受益憑證 ?

．為何經常享受控制權溢價的內部人出售持股 ．即內部人出售持

股時可以不必公開收購 ．獨享控制權溢價 ．卻受到豁免 ?

．強制公開收購的核心目的 ,怎會是股東平等 ?

．立法目的不明 ,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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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確性原則 ?

招致刑事責任的系爭辦法規定 ,「 50日 內」是否包括 「50日
後」(甚至句巳含如20年後)?

．關係機關金管會9碎年11月 10日 金管證三字

第09猝01碎911淵矐 函意旨顯示不 包 括 。【外界函詢】50日 後受讓36o/°是否違反證交法
碎3｛廉-1｜ ︳｜?

第社日 笰冬1母 齙今53日 。.b神 20年+

預定取得3石．/o
第1次   第安次

受讓必●/o 遜讓 18眹〕

所詢投資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開發行公司之已

發行股份總額 20%以上 ,但預計取得時間超過 50日 時 ,

投資人是否應依規定進行強制公開收購乙節 ,依前述說明

二 ,於任一時點計算 ,如 未有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 50

日內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20%以上股份情事

者 ,自 不受證券交易法第 ㄥ3條之 1第 3項及公開收購′ㄙㄟ

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︴︴條規定之限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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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一

人 :超和 文佇竹    ．

描班 :︳ 16台 北市打 由牛三我 Ⅱ3我 5球

它括 :2938-26●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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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文午:金#佐吋兮姐再女◆社落再斤局

主抒:﹏就任#交 站法

一

口十三你之．年三Ⅵ之女們公用放外出疋︳於投
升人+加出共用∥文水年公出︳行公η百分之三十★名放社咑｛犬
否#以分們由次,一次ㄔ︻百分之十′\毛放扣 去用而五中天之才
式．以現道出胡公用牧出九定,#捫九哦明如名．

二 、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偉證券管理將法第十一條規定於五十日

期問內取得百
一
分之二十股份者 ︳厄辦理公開收蹄 j就比 ,假設投資

人華已共同預定琅得公開發行公司百分之三十人之股份 ,其碀否為．

規避前開之我制公開收購規定 ︴而故意親劃分兩攻受揉跟份 ︳每次

受求百分支十八之跟雄 ,其問箱騎五十天 ? 簡言之 ︳投資人如首盡
規避五

一

天之期問規定 !此時 ︳是否仍進反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
之一第三壞規定 ．

田 、以上尚新惠十仔及為井 ．

收 購 方 式 為 之 ;又依 同 法

l第 3頂 之 規 定 者 ,處 2

生 幣 18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．

獨 或 與 他 人 共 同 定

一
依 前 述 說 明

點 計 算 去。芬

一

有單 必蜀或 其 他 人 共 同 張 定 於 50

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額 20%以 上 股 份 情 事

理 辦 法

行 政 院 金 融 監 督 管 理委 員 會 函

鉻 災 :表北 璧
板 橋 市 絲 民 人 近 二 段 7銳 】8

絡 也 ︳舌 :o2←2,了 69】 6o
兵 :°2-89?36〕 59 i

喜重星盎:基慧基全孝菪魂乩勳崶冔就
述 別 :果 速 件                  一

每 年 及 粹 密 條 件 或 係 密 期 限 :者近
出 件 :

主 旨 :貴 律 師 函 詢 透 券 交 易 法 第 43條 之 1第 3頭 之 強 帝!J′ㄙㄟ 開 收

購 規 定 適 用 疑 義 乙 案 ,復如 銳 明 ︳請 羞 照 ．

說 明 :

一
‵依 據 本 舍 證 券 期 貨 局 葉 子東 黃 律 師 而 次 未 具 文 號 之 申 請 吉

辦 理  <本 會 證 券 期 j封 局 收 文 日 δ>另出存与 1°  長: ˊ  日 及  拓

白 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
二 、按 91年 1月 15日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43條 之 1條 文 修 正 :除

將 公 開 收 購 由 核 准 制 改 為 中 報 制 外 ,另 為 避 免 大 重 收 貼 有

ㄔ安 垂 券 致 影 每 個 股 市 場 之 任 格 爰 納 入 強 制 公 開 !〕文璘 之 規

定 增 歹l︳ 第 3頂 ,任 何 人 單 獨 或 與 他 人 共 同 預 定 取 得 ㄙ́ㄟ開

撥

一

ㄔ子公 司 巴 發 行 股 份 總 領 達 一 定 比 在︳︳者 ,除 符 合 一 定 條 件

地
班
軸
傳

接

｜
● ψ

外 ,應 採 公 開 第 175條 規 定 ㄅ道

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

一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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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 ,後來

●有權解釋法規之主管機關又從 「不句巳括」改變

解釋為 「包括」 ．即使當事人協議於50日後取

得 ．也是犯罪 !

第1日 第51,52,53日 ...∼ 20年+

預定取得2●
o/.以上 無限期禁止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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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t「50日 內」包乎舌「50日後」

性原則 ?

是否違反幵ll罰規 確9

●如果這樣的規定不在母法的授權範圍內 ,就是子法增加母

法所無之刑罰規範 ．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刑罰規範明確性

原則 ,違憲 。

．如果如主管機關所說 ．這樣的規定在母法的授權範圍內 ,

母法便同時違反了幵ll罰規範明確性原則與授權明確性原則 ,

違 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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◢抽象危險犯應受比例原 符l1． 才符合幵lj罰規範 確性

原 則

因為抽象危險犯犯罪之構成不以發生實害為必要 ,所以不僅毋庸證明損害
之發生 ,也當然毋庸證明因果關係 ,比實害犯更容易入罪 ,所以在不同層
面也同時產生不利影響 ,例如大幅降低被告的防禦可能性 ,也大幅降低立

法者原本藉由立法以指導司法者解釋各該構成要件之機會 。

也因為抽象危險犯沒有受害者或淡化受害者之存在 ,是長期以觀 ,抽 象危
險犯會傷害 、降低不法 (Unrecht)的 可辨識性與可察覺性 。因此 ,將刑罰

前置化的立法設計是需要謹慎的 ,為通過比例原則的試煉 ,有必要檢驗

「不前置處罰會來不及保護法益」的真實性 。

許宗力院長釋字第b23號解釋告r分協同意見書

．本案毫無以刑罰防止抽象危險的必要 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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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己「50日 內」包括 「50日後」 ,是否違反刑罰規

性原則 ?

確

．如果要動用幵ll罰 ,法律就言亥自訂明確的犯罪構成要件 (包括 :

什麼是一定比1歹ll、 什麼樣的條件或期限 )。

．如果事涉行政專業 ,需要採取委任立法 ．立法者就該放棄刑罰 ,

選擇更有效率的行政罰鍰或民事賠償 ,才符合比例原則 。

I0



系爭規定處罰思想犯 ,違憲 !

1

2

3

此種空白補充規範構成刑罰之空白構成要件 ,使可罰性範圍不確定 ,嚴重影響人

權 ,違反刑罰法定主義 ,此為國內多數研究經濟刑法學者之見解 。

而證交法第碎3條之上第3項之規定 ,其構成要件不具備明確性 ,自 難期待從事股票

買賣者之遵守。

條文規定 「預定五十日內取得」 ,文義解釋 :「 只要有預定取得之主觀意圖 ,不

須有收購股份之行為 ,即成立犯罪」 ,因 此之故 ,論者認為本條 (即證交§碎3-1

ⅡI)之罪 ,將成為處罰思想犯之規定 ,非法治國原則下 ,所能允許 。

吳庚前大法官 《金融監管事務之依法行政問題》

20l碎 .05.01臺 灣法學第2猝7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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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日「50日 內」包括 「50日後」

性原則 ?

確規︴剖
Ⅱ
H
u幵9 是否違反

．本案聲請人基於專業倫理 ,事前曾尋求專業律自而

徵詢主管機關指示 ．確認其行事合法 。

●多家法律事務所均曾詢問主管機關獲得相同之合

法確認 。

．最終仍招致幵ll責 ．只因他們和任何人一樣 ,無法

預見法律文字 「五十日內」可以包含 「五十日後」

在內 。

○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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懇請大院
貝易為裁判

「50日 內」包括 「50日後」 ．立使犯罪成立才冓

成要件陷於不明 。

依釋432、 522、 680號等解釋 ．系爭規定為

1.一般人不能理解 ,

2.受規範者不能預見 ．且為

3.從事司法審查者不可確認 ,

當然違反刑罰規範明確性原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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